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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私立靜心高級中學 
 

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招收高中部國際實驗班轉學生簡章 
 

一、報考高中十年級國際實驗專班轉學生資格： 

（一）在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高中(職)學校修畢十年級上學期課程且無記過(含三次警

告)以上處分者。 

（二）曾在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五年制專科學校修畢一年級課程且無記過(含三次警告)

以上處分者。 

           ※ 以上獎懲紀錄請於報名時繳交，文件上需有學務處單位戳章。 

     （三）通過任一以下英文檢定標準： 

1.劍橋英語檢定總分 175 分以上，且讀寫兩個向度皆達 170 分 

2.托福網路測驗(TOEFL iBT) 95 分，且讀寫兩個向度皆達 24 分 

3.Duolingo English Test 總分 130 分，且單項成績不低於 125 分。 

 

二、報名日期：即日起至 115 年 1 月 15 日(四)中午 12:00 止。 

三、招收名額：十年級國際實驗專班 2 名。 

四、報名手續： 

（一）採取現場報名，請至本校五樓中學教務處，報名時請備妥下列文件或資料： 

     1. 蓋有目前就讀學校註冊章之學生證。 

     2. 最近三個月內拍攝之 2 吋證件照照片 2 張。 

     3. 填妥報名表。 

     4. 十年級上學期獎懲紀錄，需蓋有學務處單位戳章。 

（二）報名費：1000 元。 

五、考試時間及科目範圍： 

（一）考試報到時間：115 年 1 月 20 日(二) 下午 13:20 至口試結束 

            （考試開始後，遲到 15 分鐘以上，不得應考） 

（二）考試時程及範圍： 

考試時間 項目 備註 

13:30~14:30 英文筆試 世界文學 

14：40～ 英語口試  

（三）考試當天攜帶用品： 

     1. 准考證及學生證或有照片之身份證明文件。 

     2. 應試文具：黑色原子筆及 2B 鉛筆必備。 

六、錄取標準：依筆試(80%) 及口試(20%) 總分高低順序錄取且筆試每科成績皆須達 70 分   

以上，同分參酌依序為英文筆試、英語口試之成績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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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錄取公告：115 年 1 月 21 日(三)上午 11:00 公告本校網站(www.chjhs.tp.edu.tw)高中部最 

              新消息。 

八、報到時間：115 年 1 月 22 日(四)上午 8:30 至 9:30，報到時請攜帶身分證明文件、准考

證；原學校之轉學證明書於開學前補交。 

九、報到地點：本校中學部教務處。 

十、 收費標準： 

    （一）依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114 年 5 月 12 日北市教中字第 1143007301 號函核備之本

校高中部 114 學年度學雜費收費標準，每人每學期新臺幣 56,427 元整，代收代辦

費：團體保險費 233 元、家長會費 120 元、冷氣使用費 1,000 元、教科書自編教

材 10325 元、刊物學習單簿本 4000 元。 

    （二）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之代收代辦費，將依據教育局函頒「臺北市公私立各級學校 

學雜費及各項代收代辦費收費標準」辦理。 

（三）依據『教育部補助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費實施要點』第 3 點規定，學生因重讀、 

      轉學或復學後，依其條件得申請本辦法第 4 條附表一或附表二之學費補助額度優 

      於原學期已申請之學費補助者，得就扣除原學期學費補助額度後之差額申請補 

      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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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私立靜心高級中學 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 
國際實驗專班轉學考報名表 

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

 

報名編號 1142B□□ 相片黏貼處 

報名項目 國際實驗專班十年級  

姓名  

身分證字號  

出生年月日  

目前就讀學校  

監護人  關係  

電話  手機  

通訊地址  

電子郵件信箱  

考試日程表 

日期：115 年 1 月 20 日 (星期二) 

地點：中學部五樓教室 

科目： 13：30 ~ 14：30 英文筆試 

        14：40 ~        英語口試 

※ 注意事項 

1. 本准考證需蓋教務處章始具效力。 

2. 考試當日憑此准考證進入校園。 

3. 考試時需將本證與身分證明文件同時放置於 

   桌上明顯處，以供監考老師查驗考生身份。 

4. 若不慎遺失時，請在當天考試開始前持身分 

   證明文件及照片到中學教務處辦理補發。 

5. 准考證請妥善保管，錄取報到時必須繳交。 

6. 面試資料務必攜帶英文檢定標準佐證文 

   件。 

臺北市私立靜心高級中學 

114學年度第2學期 

國際實驗專班轉學考 

准考證 

 

 

 

 

 

 

姓名： 

身分證字號： 

准考證號碼：1142B□□ 

 

請自行黏貼 

2 吋近照 

 

請自行黏貼 

2 吋近照 


